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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級議會秘書 (1)2 
  鄧曾藹琪女士  
 
  議會秘書 (1)1 
  鄺慶鴻先生  
 
 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1 
  張雪嫻女士  
 
 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2 
  林瑞萍小姐  
 
  議會事務助理 (1)4 
  潘耀敏小姐  
  

 
I. 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 事務委員會現任主席余若薇議員邀請委員

提名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 何秀蘭議員提名余若薇議員，該項提名獲林

健鋒議員附議。余若薇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余若薇議員宣告當選為

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

 

4.  余若薇議員接手主持會議，並請委員提名副

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5.  何秀蘭議員提名陳克勤議員，該項提名獲何

鍾泰議員附議。陳克勤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6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陳克勤議員宣告當選為

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7.  委員商定，事務委員會所有會議將於每月第

四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關於 2009-2010年度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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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事務委員會舉行例會的擬議日期，委員同意作以下

改動  ⎯⎯ 
 
(a) 2009年 10月份的會議將押後至 2009年 11

月 2日 (星期一 )上午 10時45分舉行；  
 
(b) 2009年 12月份的會議將於 2009年 12月 15

日 (星期二 )上午 10時45分舉行；  
 
(c) 2010年 3月份的會議將於 2010年 3月 29日

(星期一 )下午 2時30分舉行；及  
 
(d) 2010年 7月份的會議將於 2010年 7月 21日

(星期三 )下午 2時30分舉行。  
 
(會後補註：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

已 在 2009 年 10 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46/09-10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)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 立 法 會 CB(1)10/09-10 號

文件附錄V 
⎯⎯ 待議事項一覽表

立 法 會 CB(1)10/09-10 號

文件附錄VI 
⎯⎯ 跟進行動一覽表)

 
8.  委員商定在 2009年 11月 2日 (星期一 )上午 10
時 45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，討論下列事項  ⎯⎯  

 
(a) 行政長官 2009-2010年施政報告所載環

境局的政策措施；及  
 
(b) 2009年 12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

候變化會議。  
 
9.  陳淑莊議員建議環保建築的課題應由事務

委員會跟進。何秀蘭議員察悉發展事務委員會一直跟

進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的 "優化建築設計  ⎯⎯ 
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"社會參與過程。主席表示，由

於她會與環境局局長會晤，討論今個會期事務委員會

的工作計劃，因此她會向環境局局長提出該課題，以

決定該課題應由事務委員會跟進，抑或由事務委員會

與發展事務委員會一起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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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陳克勤議員關注到，近年的住宅用電量有所

增加。除了施政報告所載有關派發現金券作購買緊湊

型熒光燈 (即慳電膽 )之用的建議外，他認為當局應進

行更多工作以節省能源。  
 
11.  何秀蘭議員表示，委員曾在 2009年 5月前往

廣東進行訪問，此行確實有助委員更加瞭解內地當局

現正研究的環保措施。她建議再次訪問廣東，對各項

措施 (包括與區域空氣質素及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的進

展有關的措施 )進行更詳細的研究。主席表示，事務

委員會應在即將舉行的會議上進一步討論有關建議。 
 
12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已編定於 2009年
10月 16日 (星期五 )上午 9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，聽取

環境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9-2010年施政報告所載的

相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  
 
13.  主席表示，立法會秘書處已發出通告，就小

組委員會是否需要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繼續進行工

作，諮詢小組委員會委員。由於有 3名小組委員會委

員表示反對，事務委員會需要決定小組委員會應否繼

續進行工作。  
 
14.  林健鋒議員詢問諮詢的結果。秘書表示， 3
名小組委員會委員 (分別為何鍾泰議員、林健鋒議員

及陳健波議員 )反對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。劉健

儀議員沒有表示意見，其餘的小組委員會委員則支持

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。  
 
15.  陳健波議員表示，他不支持小組委員會繼續

進行工作，因為改善空氣質素是環保方面的重大議

題，應交由事務委員會討論而不應由委員數目有限的

小組委員會討論。他屬意事務委員會舉行更多會議，

討論改善空氣質素的課題，而無須由小組委員會另行

討論此課題。林健鋒議員認同他的意見，並建議事務

委員會在討論該課題時延長會議時間。主席表示，關

於延長會議時間的需要一事，過往已作詳細討論。決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5  

定成立小組委員會不僅是為了讓委員更集中討論改

善空氣質素的事宜，亦是為了避免事務委員會須延長

會議時間。  
 
16.  甘 乃 威 議 員 支 持 小 組 委 員 會 繼 續 進 行 工

作，因為有些議題，例如空氣質素指標檢討，須由小

組委員會跟進。何秀蘭議員表示，小組委員會進行更

聚焦的討論確實已取得正面成果，從委員的意見獲納

入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公眾諮詢的範圍，便足以證明這

點。她支持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，並補充事務委

員會委員並非必須加入小組委員會。再者，小組委員

會的委員數目較少，將更容易達到會議法定人數。  
 
17.  由於支持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的委員

遠多於反對的委員，主席總結時表示，小組委員會應

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繼續進行工作。秘書處將於短期內

發出通告，邀請事務委員會委員重新示明是否加入小

組委員會。  
 
1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時53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10月 30日  

 
 

 


